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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原住民衛生醫療自治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

一、為落實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二項規定關於原住

民之衛生醫療應予以保障扶助之精神及加強對原住

民之醫療保健服務，本府於九十四年六月九日制定

「臺北市原住民衛生醫療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

自治條例)，嗣因應本府部分一、二級機關名稱變

更，於一０二年一月二十五日修正全文十二條。

二、為使本市原住民社會福利補助及津貼性質相關措施

之申請條件趨於一致，及考量醫療保健服務項目之

需求尚包含門(急)診、住院等需求，復考量近十年

原住民家庭與一般家庭間消費支出之醫療費用占比

後，修正補助金額並擴大本自治條例適用對象，以

維護原住民健康權益，爰擬具本自治條例修正草

案。

三、本自治條例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修正條文第三條：現行條文第三條所定「設籍

並實際居住本市六個月以上」，係指須設籍並

實際居住於本市「連續」六個月以上，為求明

確並使本市原住民社會福利補助及津貼性質相

關措施之申請條件趨於一致，爰明定「連續」

之要件，並將設籍及實際居住之年限由「六個

月」修正為「四個月」。

(二)修正條文第六條：修正條文第三條業就本自治

條例所稱之原住民有所定義，且現行條文第一

項所定之「族群、文化之特殊性所衍生之身心

健康異常」難以明確定義，應就原住民整體健

康情形進行評估，故將現行條文第一項之「本

市」及「；如發現有因族群、文化之特殊性所

衍生之身心健康異常者」等文字刪除。另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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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第三項明定本府衛生局(以下簡稱衛生局)

應定期公告醫療保健服務項目，而衛生局現行

於公告醫療保健服務項目前，均依行政院原住

民族委員會公布之原住民健康統計數據及衛生

福利部公布之死因統計資料作分析，如統計分

析達顯著較高者則納入公告項目，故將現行條

文第一項後段移列修正條文第二項，明定原住

民符合醫療保健服務項目者，衛生局應協助其

就醫。

(三)修正條文第七條：現行條文本文係規範本府原

住民族事務委員會應補助保險費之情形，但書

則係規範保險費補助金額之上限，二者規範性

質不同，爰將現行條文但書之規定，移列至修

正條文第二項規範，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修正條文第八條：考量醫療保健服務項目之需

求尚包含門(急)診、住院等需求，爰將現行條

文第一項之「住院」修正為「就醫」；現行條

文第一項但書之「但依其他法令已領有補助

者」，係指相同性質之補助，爰修正相關文字

以求明確。另考量近十年原住民家庭與一般家

庭間消費支出之醫療費用占比後，爰修正現行

條文第二項所定之補助金額為每人每年補助金

額以新臺幣四萬五千元為限。

(五)修正條文第九條：自現行條文第十條移列，參

考現行法制體例，就受補助者受撤銷或廢止原

核准補助處分及返還補助款之事由，予以明

定。

(六) 修正條文第十條：自現行條文第九條移列，

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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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案業經本府一一三年十月十五日第二三一七次市

政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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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原住民衛生醫療自治條例」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
為落實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

第十二項規定關於對原住民

之衛生醫療應予以保障扶助
之精神，加強對原住民之醫

療保健服務，以維護其健康

權益，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一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
為落實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

第十二項規定關於對原住民

之衛生醫療應予以保障扶助
之精神及執行地方制度法第

十八條第九款第一目規定直

轄市衛生管理事項，加強對
原住民因族群、文化之特殊

性所衍生之醫療保健服務，

以維護其健康權益，特制定
本自治條例。

查自治法規執行地方制度法所定
事項為當然之理，又查現行法制

體例，均無援引地方制度法規

定，爰刪除現行條文之「及執行
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第九款第一

目規定直轄市衛生管理事項」；又

修正條文第六條業將「因族群、
文化之特殊性所衍生之身心健康

異常者」刪除，故現行條文之

「因族群、文化之特殊性所衍
生」等文字亦配合刪除。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如

下：
一、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以下

簡稱衛生局)：關於原住

民健康管理及醫療保健
服務有關事項。

二、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

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
會)：關於原住民居住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
府），並委任下列機關辦理下

列事項：

一 關於原住民健康管理及醫
療保健服務有關事項，委任

市政府衛生局執行。

二 關於原住民居住事實認
定、全民健康保險自付保險

一、參照法務部九十九年九月十

六日法律字第０九九九０三
六三一二號函意旨，因本自

治條例所定事項屬本市自治

事項，故本市得本於自治組
織高權為內部之事務分工，

無須為權限之委任，爰參考

臺北市自助洗衣店安全管理
自治條例第二條之體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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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認定、全民健康保險

自付保險費(以下簡稱保

險費)補助及醫療費補助
事項。

費補助、醫療費補助及相關

經費事項，委任市政府原住

民族事務委員會執行。

正規範體例。

二、修正條文第二款所定「全民

健康保險自付保險費」，於修
正條文第七條亦有規定，爰

於修正條文第二款增訂「(以

下簡稱保險費)」，以求簡
明；另修正條文第十條已明

定本自治條例所需經費由主

管機關年度預算支應，查衛
生局及原民會係各自編列預

算執行本自治條例所定事

項，故現行條文第二款所定
之「及相關經費」並無規範

實益，爰刪除之，其餘酌作

文字修正。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原住民，

指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連續

四個月以上之原住民。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原住民，

指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六個

月以上之原住民。

現行條文所定「設籍並實際居住

本市六個月以上」，係指須設籍並

實際居住於本市「連續」六個月
以上，又為使本市原住民社會福

利補助及津貼性質相關措施之申

請條件趨於一致，爰於修正條文
明定「連續」，並將設籍及實際居

住之年限由「六個月」修正為

「四個月」。



6

第四條 衛生局為落實醫療保健服

務，應建立原住民家戶健康

管理檔案，並應定期派員訪
視，以瞭解其健康情形。

第四條 衛生局為落實醫療保健服

務，應建立原住民家戶健康

管理檔案，並應定期派員訪
視，以瞭解其健康情形。

未修正。

第五條 衛生局為加強醫療保健教
育，應為原住民辦理健康促

進活動。

第五條 衛生局為加強醫療保健教
育，應為原住民辦理健康促

進活動。

未修正。

第六條 衛生局應提供原住民預防
保健服務。

原住民符合醫療保健服務

項目者，衛生局應協助其就
醫。

前項醫療保健服務項目，

由衛生局定期公告之。

第六條 衛生局應提供本市原住民
預防保健服務；如發現有因

族群、文化之特殊性所衍生

之身心健康異常者，應協助
其就醫。

前項醫療保健服務項目，

由衛生局定期公告之。

一、查修正條文第三條業就本自
治條例所稱之原住民有所定

義，且現行條文第四條及第

五條所定之原住民，亦未規
定「本市」，故將現行條文第

一項之「本市」刪除。

二、因現行條文第一項所定之
「族群、文化之特殊性所衍

生之身心健康異常」難以明

確定義，專家建議應就原住
民整體健康情形進行評估，

故刪除「；如發現有因族

群、文化之特殊性所衍生之
身心健康異常者」等文字。

三、因修正條文第三項已明定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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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局應定期公告醫療保健服

務項目，又醫療保健服務項

目包含非傳染性、傳染性疾
病及事故傷害所造成之身體

功能異常。衛生局現行於公

告醫療保健服務項目前，均
依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公

布之原住民健康統計數據及

衛生福利部公布之死因統計
資料作分析，如統計分析達

顯著較高者則納入公告項

目，故將現行條文第一項後
段移列修正條文第二項，明

定原住民符合醫療保健服務

項目者，衛生局應協助其就
醫。以下項次配合遞改。

第七條 二十歲以上未滿五十五歲

之原住民，因非自願性失
業、家庭經濟突陷困境或類

似特殊情況，致全民健康保

險中斷加保且未請領其他機
關同性質之補助者，原民會

應補助其保險費。

前項補助金額，每人每年

第七條 年滿二十歲至未滿五十五

歲之原住民，因非自願性失
業、家庭經濟突陷困境或類

似特殊情況，致全民健康保

險中斷加保且未請領其他機
關同性質之補助者，原住民

族事務委員會應補助其全民

健康保險自付保險費。但每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二款

增訂保險費之簡稱，故將現
行條文之「全民健康保險自

付保險費」修正為「保險

費」。
二、查現行條文本文係規範原民

會應補助保險費之情形，但

書則係規範保險費補助金額



8

以三個月保險費總額為限。 年每人申請以不超過三個月

為限。

之上限，二者規範性質不

同，爰將現行條文但書之規

定，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二項
規範。又本條係一次性補

助，自申請日向前推算，申

請人須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
連續四個月以上，另申請人

得於當年度分次申請，而現

行條文但書「每年每人申請
以不超過三個月為限」係指

「每人每年所申請之保險費

補助金額以三個月保險費總
額為限」故修正相關文字。

第八條 原住民符合第六條第三項

衛生局公告之醫療保健服務
項目者，其因就醫所需自行

負擔之醫療費用，原民會應

補助之。但已依其他法令規
定領有相同性質之補助者，

應予扣除。

前項補助金額，每人每年
以新臺幣四萬五千元為限。

第八條 原住民有第六條第一項所

定身心健康異常而須就醫
者，其因住院所需自行負擔

之醫療費用，原住民族事務

委員會應補助之。但依其他
法令已有補助者，應予扣

除。

前項補助金額，每年每人
最高不超過新臺幣三萬元

整。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二

項，復考量醫療保健服務項
目之需求尚包含門(急)診、

住院等需求，爰將現行條文

第一項之「住院」修正為
「就醫」；又原民會係就原住

民符合衛生局公告之醫療保健

服務項目者，始補助醫療費
用，而衛生局公告醫療保健服

務項目係於修正條文第六條第

三項規範之，爰修正相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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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另現行條文第一項但書之

「但依其他法令已領有補助

者」，係指相同性質之補助，爰
修正相關文字，以求明確。

二、依原民會評估近年全國原住

民家庭消費支出之醫療費用
占比，同時比較全國一般家

庭近十年整體消費支出及醫

療費用所占比率後，爰修正
現行條文第二項所定之補助

金額為每人每年補助金額以

新臺幣四萬五千元為限。
三、另本條係一次性補助，自申

請日向前推算，申請人須設

籍並實際居住本市連續四個
月以上，另申請人得於當年

度分次申請，惟每人每年最

高之補助金額為四萬五千
元，併予敘明。

第九條 本自治條例所需經費由執

行機關年度預算相關經費支
應。

依現行法制體例，將本條移列至

修正條文第十條。以下條次遞
改。

第九條 受補助者有下列情事之ㄧ

者，原民會得撤銷或廢止原

第十條 喪失本自治條例所規定資

格者，自資格喪失時停止權

一、條次遞移。

二、為避免現行條文規範內容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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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補助處分之全部或一

部，並命其返還全部或一部

之補助款：
一、不符合第三條、第七條或

前條規定。

二、以詐欺或其他不正之方法
申請補助，或申請文件有

虛偽、隱匿等不實情事。

益。

違法取得第七條、第八條

之補助者，應撤銷或廢止原
補助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

依法返還其已領取之補助；

經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通知
其限期返還，逾期不返還

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於繁瑣、不易理解，就受補

助者受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補

助處分及返還補助款之事
由，參考現行法制體例，予

以明確定義。

三、考量受補助者有不符合修正
條文第三條、第七條、第八

條規定之情形及以詐欺或其

他不正之方法申請補助，或申
請文件有虛偽、隱匿等不實情

事，均應撤銷或廢止原核准

補助處分，爰予以明定，以
求周妥。

第十條 本自治條例所需經費由主

管機關年度預算相關經費支
應。

一、本條自現行條文第九條移

列。
二、查本府現行法制規範體例，

係先規範撤銷或廢止處分之

事項，再續予規範經費事
宜，爰將現行條文第九條移

列至本條，並配合修正條文

第二條之修正，將「執行機
關」修正為「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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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所需書表格

式，由原民會定之。

第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所定書表格

式，由原住民族事務委員

會定之。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增訂原民會

之簡稱，修正相關文字，其餘酌

作文字修正。

第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

行。

第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

行。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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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原住民衛生醫療自治條例修正草案

法規影響評估報告書

一、法規必要性分析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為落實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二項規定

關於對原住民之衛生醫療應予以保障扶助之精神及執行地方制度法

第十八條第九款第一目規定直轄市衛生管理事項，加強對原住民因

族群、文化之特殊性所衍生之醫療保健服務，以維護其健康權益，

特於九十四年六月九日制定本自治條例。本次修正係為使本市原住

民社會福利補助及津貼性質相關措施之申請條件趨於一致，及考量

醫療保健服務項目之需求尚包含門(急)診、住院等需求，復考量近

十年原住民家庭與一般家庭間消費支出之醫療費用占比後，修正補

助金額並擴大本自治條例適用對象，以維護原住民健康權益。

二、法規替代方案審視

(一)可否由民間自行處理或以訂定相關計畫之方式，輔導民間自行處

理：

1、屬本市自治事項，則本市自得本於自治組織高權為內部之事務

分工，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如下：

(1)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衛生局)：關於原住民健康管理

及醫療保健服務有關事項。

(2)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關於原

住民居住事實認定、全民健康保險自付保險費補助及醫療費

補助相關事項。

依前揭權責分配，不得由民間自行處理。

2、可否以訂定相關計畫之方式，輔導民間自行處理：

實務上係由衛生局每年度訂定「原住民健康促進計畫」，委託

本市聯合醫院與健康服務中心執行各項健康篩檢、健康促進宣

導與家戶健康訪視，並得以採購案形式委託民間專業團體辦理

健康促進課程。相關業務均由衛生局辦理，尚無訂定相關計畫

方式，輔導民間自行處理。

(二)有無其他替代方案及其利弊分析：

衛生局為執行原住民健康管理及醫療保健服務有關事項，原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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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執行原住民居住事實認定、全民健康保險自付保險費補助及醫

療費用補助事項，無其他方案可替代。

三、法規制定影響對象評估

本次為使本市原住民社會福利補助及津貼性質相關措施之申請條

件趨於一致，原規定「設籍年限由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滿六個月」

修正為「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連續滿四個月」，另考量醫療保健服

務項目尚包含門(急)診、住院等需求，原規定「因住院所需自行負

擔之醫療費用」修正為「因就醫所需自行負擔之醫療費用」，擴大

本自治條例適用對象範圍。

四、法規成本效益分析

(一)民眾守法成本：為擴大適用對象及補助項目與上限，提升民眾權

益，惟民眾無需多付守法成本。

(二)機關執法成本：本次修正條文第八條提高每年每人有關醫療保健

服務項目就醫所需自行負擔醫療費用之金額上限，係原民會評估

近年全國原住民家庭消費支出之醫療費用占比，同時比較全國一

般家庭近十年整體消費支出及醫療費用所占比率後，決定調整每

年每人補助金額最高不超過四萬五千元整，依該會於其經費預算

能力範圍內提升補助，將提高執法成本。

(三)法規預期效益可否正當化其成本：本次修正案經評估預期提升機

關執法成本，惟預期減輕受益人就醫經濟負擔，提升其健康福祉，

符合本自治條例原立法精神。

五、公開諮詢程序

(一)本案衛生局前以一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市衛健字第一一二三

一六五三六七號函原民會，檢視條文內容適切事宜，原民會以一

一三年一月一十五日北市原社福字字第一一三三０００七五七號

函復經檢視無修正意見。

(二)本案業於一一三年三月一日刊登「預告修正臺北市原住民衛生醫

療自治條例(草案)」於臺北市政府公報一一三年第三十九期。於

一一三年三月一日至一一三年四月三十日預告公告期間，衛生局

無接獲民眾陳述意見。

(三)李芳儒議員以一一三年三月十四日議詢民字第一一三０四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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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０號函，書面質詢請本府依消費者物價指數及通貨膨脹比例

研議提高補助金額。本案經原民會重新評估後，每年每人補助金

額由原草案四萬元調整為四萬五千元整。


